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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專責審議小組 

第 16 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7年11月29日（星期四）上午9時 

地  點：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10 樓都委會會議室 

主  席：李主任委員孟諺 (許委員漢卿 代)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作業

要點第 6 點規定。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指派許副市長兼任委員漢卿代理主持) 

記錄：曾招英 

出列席單位：（略，詳後簽到簿） 

申請人簡報：（略） 

 

壹、 報告案：（無） 

貳、 審議案：  

第一案：「變更台灣首府大學 (原致遠管理學院 )設校開發計

畫」案 

決議： 

一、本案是否需變更排水計畫書送本府水利局審查，請申請人逕

洽水利局釐清確認。 

二、本案變更配置及國土保安用地調整，前經第 10 次專責審議

小組原則同意變更在案，本次配合核定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

告調整變更後法定建築規模之已開發使用建築群及新增建

築之面積，再提委員會討論。經申請人說明各項面積增減之

緣由，同意調整。 

請申請人於文到次日起 3個月內將修正後開發計畫書圖續送本府都

市發展局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許可。 

第二案：「曾文淨水場擴建工程開發計畫」案 

決議： 

一、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 26 點規定，基地應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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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獨立二條通往聯外道路，本案係以南 181區道作為聯外道

路，經申請人說明南 181 區道沿線路幅均 12 公尺以上，緊

鄰連絡道路長度達 300公尺，設置 2處獨立出入口，足供消

防緊急救災使用。出席委員及相關單位無意見，同意確認。 

二、本案基地視覺景觀分析部分，經申請人說明規劃以複層植栽

綠美化。建築物設計上簡潔有自明性，且屋頂無設置廣告看

板。 

三、有關本案非都市土地開發影響費相關數值部分，經申請人說

明，尖峰時段交通量僅員工及訪客車輛，貨車及大客車部

分，均規劃於離峰時間進出，同意衍生區外尖峰交通量 PHV

值為 20。 

四、依據本案專案小組會議，本府交通局參考非都市土地開發審

議作業規範工業區細部計畫計算方式，本案應留設 4 格車位

供區外使用。考量基地腹地有限，以及供水任務為開發主要

目的，本案停車場影響費將採代金繳交方式辦理。停車場影

響費 140,000元，出席委員及相關單位無意見，同意確認。 

五、有關緩衝綠帶外水圳及便道留設之必要性及合理性部分，經

本案專案小組會議討論，基地設置連絡便道與改道水圳配置

於保安用地外側，係考量水圳與便道亦具緩衝隔離效果，且

若便道與水圳穿越緩衝綠帶將影響集中留設及隔離效果。同

時考量農田水利會後續管理維護便利性與場區安全性，動線

分離有其必要性。出席委員及相關單位無意見，同意確認。 

六、本案申請人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屬公營事業，本案

建築物應符合「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對於公有建物綠

建築、再生能源發電等相關規定並提出申請。 

1.土地使用規劃將採低衝擊開發規劃手法，以減緩氣候變遷影

響。保育區利用高低差設計成為海綿綠地，具滯水、滲水與

儲水功能，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透水率可達 34.35%。 

2.交通系統規劃上事業所需大車均規劃於離峰時刻進出，避免

產生道路壅塞、增加車流停等時間、致碳排增加情事。 

3.本案規劃於清水池、機電房頂樓設置太陽能光電系統，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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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再生能源發電系統。 

4.本案樓地板 500 平方公尺以上建築，依規定申請銀級以上綠

建築。 

七、本案土地使用強度部分，本案除規劃興建管理樓、機電房與

備勤宿舍(含倉庫)等必要建物外，其它為沈澱池等淨水設

施，採極低密度開發土地使用強度，同意本案核予土地開發

強度：建蔽率 5% 、容積率 10%。 

八、廢(污)水排放許可 

1.關於本案廢(污)水經處理後排放至曾文溪，應依「水污染防

治法」規定申辦變更水污染防治措施並取得排放許。申請人

已於 107 年 10 月 29 日函文本府環境保護局，待續取得基地

所有權後辦理許可證變更事宜。 

2.107 年 10 月 29 日函文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申請處理後

之廢水合併於原曾文淨水場排放設施排放至曾文溪。經濟部

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於 107 年 11 月 2 日水六管字第

10702123980號函原則有條件同意使用許可。 

3.請申請人續依規定辦理排放許可事宜，本項同意確認。 

 九、關於「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 3之 1點、3之 2

點之檢核，經申請人說明本案緊鄰既有水源及原曾文淨水

場，可由嘉南大圳引水，且南科離本基地 10 公里內，為一

必要區域基盤設施，符合產業生活圈之定位，為一低外部性

設施，高事業安全性需求，出席委員及相關單位無其他意

見，同意確認。 

申請人於文到次日起 3 個月內依委員及各單位意見補充修正報告

書，續送本府都市發展局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許可。 

 

參、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上午 10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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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暨各單位發言摘要 

第一案：「變更台灣首府大學 (原致遠管理學院 )設校開發計畫 」案 

委員一 機車停車棚位於校地最北邊，是否離女生宿舍太遠？本次

將未取得執照之建築物（停車棚、汙水處理廠、警衛亭及

涼亭等設施）納入已建築面積，然容積率未增加，否會因

此影響教學設施興建？ 

委員二 簡報第 10 頁，部分國土保安用地與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交

換，是否涉及水流改變？排水計畫應有細部修正，申請人

是否有再行檢算或送水利局核定？建議修正後送水利局備

查。 

委員三 簡報 P.17 汙水處理廠旁國土保安用地上有一座 T 棚，請申

請說明目前 T 棚使用現況為何？報告書附圖一南側汙水處

理廠西北側有一黃色斜線標示方塊，是否為建築物？請申

請人說明，若已不使用，請申請人一併修正書圖。 

內政部建署(書面意見) 

有關「變更台灣首府大學（原致遠管理學院）設校開發計 

畫」案，前經本署 106 年 6 月 7 日營署綜字第 1060031842

號函表示意見在案，本次係配合本案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

告調整建築面積，本署尚無新增意見。 

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1. 經查該校「台灣首府大學(致遠管理學院)設校工程環境影

響差異分析報告」業經臺南市政府 106年 8月 24日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35次會議審查決議通過，該差異分析

報告並經臺南市政府107年5月15日環綜字第1070552399

號函(諒達)同意核備在案；請開發單位依審查決議及環評

書內容執行，若涉及變更原申請開發內容，開發單位應依

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向環評主管機關辦理變更事宜，

審查通過後始得變更原開發行為。 

2. 本案尚未公告為「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

一定距離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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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務局(書面意見) 

有關第 1 案「變更台灣首府大學（原致遠管理學院）設校

開發計畫」案，若有未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或雜項構造，

請依建築法向本局辦理建築執照。 

 

第二案：「曾文淨水場擴建工程開發計畫 」案 

委員一 

1. 88風災時，因埤寮排水地勢較低，基地周遭有淹水情形。 

2. 基地範圍有一棟違規使用的建物，所有權人前幾個月已至

農業局辦理容許變更，請申請人再行確認。 

3. 未來施工時，請申請人儘量減低對旁邊乳牛場的干擾，以

免造成農場損失。 

4. 土地取得上，建議儘量採較高價的協議價購。 

委員二 

1. 協議價購部分，從報告書公聽會資料可看出，土地所有權

人多抱持反對態度，建議申請人於補償時多參考當地地上

物及土地市價。 

2. 本案滯洪池設置是以基地內逕流量計算，但是基地開發造

成之地形地貌改變，將影響週邊地區排水，請申請人再行

檢視，以免造成未來相鄰土地淹水問題。 

3. 後續建築規劃上多注意一下屋突設計上的美觀。 

委員三 

1. 土方尚餘 2萬多立方公尺，建議可將基地墊高，避免淹水。 

內政部建署(書面意見) 

有關「曾文淨水場擴建工程開發計畫」案，前經本署 107 

年 9月 19日營署綜字第 1070070502號函提供意見，申請人

回應說明部分仍請貴府本權責審認之。 

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1.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7年 8月 27日環署綜字第

1070065911號函，本案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2. 本案相關回復事項符合自治條例規定。 

3. 有關「曾文淨水場擴建工程」一案，於本局 107年 11月 5

日環水字第 1070116653號函已表示意見，惟該案日後若屬

空氣污染管制法第一級營建工程，應於施工前檢具「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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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削減計畫」報請主管機關完成核備並據以實施。 

4. 本案尚未公告為「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

一定距離範圍內」。 

5. 有關排放許可部分，請依本局 107年 11月 5日環水字第

1070116653號函暨經濟部水利署 107年 11月 2日水六管

字第 10702123980號函內容辦理。 

工務局(書面意見) 

1. 建築管理科：本案應依「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

餘土石方交換利用作業要點」及「臺南市公共工程及公有

建築工程營建賸餘土石方交換工作小組設置要點」規定辦

理土石方交換，並依規定上網申報，以提升土方交換率。

為免因運送路程遙遠增加管理上之困難，請在餘土計畫書

時考量所運送之處理場所位址距離，盡量避免餘土遠運，

並將之納入合約中。 

2. 使用管理科：有關本案畜牧設施建築物因土地徵收後造成

使用執照土地不同之處，非關建築法第 73條第 2項、建築

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8條所定應變更使用使用之

指定項目，尚無涉及本局使用管理科變更使用執照業務範

疇。 

3. 養護工程科：本案符合審議規範第 26條規定：「基地聯絡

道路，應至少有獨立二條通往聯外道路，其中一條其路寬

至少八公尺以上，另一條可為緊急通路且寬度需能容納消

防車之通行。但經區域計畫委員會認定情況特殊且足供需

求，並無影響安全之虞者，不在此限。」。臨區道南 181

線(12M)符合規定。 


